
擬定關西都市計畫（牛欄河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外
之行水區土地變更）細部計畫案公開展覽說明會

二、發展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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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資料內容僅供參考，未來將以公告發布實施計畫書圖內容為準

【公開展覽日期】

自民國101年 2月22日起至101年 3月22日止計30天。

【公開展覽地點】

新竹縣政府公告欄、關西鎮公所公告欄。

【公開展覽說明會日期及地點】

民國101年3月14日下午2時整，於關西鎮公所3樓大禮堂辦理。

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以書面載明姓名、地址、聯絡

電話及建議說明事項及變更位置，向本府提出意見，俾供本府都市

計畫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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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國際府業發展處

擬定關西都市計畫（牛欄河治理計畫用地範圍
線外之行水區土地變更）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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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使用管制：

六、陳情表格：

一、計畫緣起及目的：

考量牛欄河已整治作為親水河濱公園，惟二側牛欄河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外之
行水區（本計畫範圍）現況仍以雜林、荒地、零星農業使用為主，整體休閒遊憩景
觀及土地使用機能無法與現有都市發展整合串連。爰此，配合98年8月25日內政部都
市計畫委員會第713次會議決議（朝變更為休閒農業區相關分區，並提出具體可行之
規劃方案、管制措施及相關配套機制），及考量關西鎮都市整體發展需求，予以研
擬本計畫區之土地使用整體規劃並研訂合宜開發方式。

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713次會議決議，本案應以整體規劃方式辦理，不得
依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29、29-1條規定申請建築使用，爰研訂具可行性之
開發方式，同時引入休閒遊憩機能及佈設必要性公共設施，以縫合牛欄河二側土地
使用發展機能，提升關西鎮整體觀光遊憩發展，並促進土地朝休閒遊憩作有效之開
發及利用。

二、計畫範圍及面積：

本計畫區位於關西都市計畫區中心之牛欄河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外之行水區，
面積約34.58公頃。西側以中豐路與市區為鄰，南側至中豐路與青山街路口附近，東
側以青山街周邊住宅區及第二公墓為界，東北側大致以台3省道（中豐新路）及中豐
路口附近為界。

三、辦理依據：

四、計畫內容：

※ 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測量分割之面積為準。

（一）依民國100年5月25日公告發布實施之「關西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案之暫予保留案。

（二）依都市計畫法第17條及都市計畫法第22條辦理本次細部計畫。

公民或團體對「擬定關西都市計畫（牛欄河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外之行水區土地變更）細
部計畫案」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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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標示： 段 小段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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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出席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是 □否

申請人或其代表：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擬定關西都市計畫（牛欄河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外之行水區土地變更）細部計畫案

項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土地使用分區

休閒遊憩專用區 21.30 61.60

住宅區 1.62 4.68

小計 22.92 66.28

公共設施用地

公園用地 4.73 13.68

綠地用地 0.68 1.97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98 2.83

道路用地 5.27 15.24

小計 11.66 33.72

合計 34.58 100.00

（一）休閒遊憩專用區
配合本計畫區整體發展定位劃設休閒遊憩專用區，供發展優質休閒遊憩

環境、優質住宿環境、人文餐飲環境、休閒零售及休閒農業活動參與體驗等
休閒遊憩相關機能使用，面積合計21.30公頃，佔本計畫區面積61.60％。

（二）住宅區
提供作為原住戶居住安置需求使用，面積合計1.62公頃，佔4.68％。

項目 容許使用及管制規定

容
許
使
用
項
目
及
使
用
強
度

休閒遊憩
專用區

休閒遊憩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40％，容積率不得大於120％。
最小建築基地為2,000平方公尺。

容許使用項目如下：
（1）住宿、零售、餐飲及旅遊服務相關設

施。
（2）休閒、健身及娛樂相關設施。
（3）醫療保健及衛生相關設施。
（4）農業生產及相關設施。
（5）自產農產品加工（釀造）廠。
（6）農產品與農村文物展示及教育解說中

心。
（7）農業體驗及生態體驗設施。

（8）露營設施。
（9） 安全防護設施。
（10）平面停車場。
（11）涼亭（棚）設施、眺望設施。
（12）標示解說設施。
（13）衛生設施。
（14）休閒步道及景觀設施。
（15）水土保持及環境保護設施。
（16）其他經政府主管機關核准之休

閒遊憩設施。

住宅區
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60％，容積率不得大於200％。
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相關規定。

停車空間規定
建築樓地板面積在250平方公尺（含）以下者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超過250平方
公尺者，超過部分每150平方公尺及其零數應增設一部停車空間。
機車停車位數以每滿200平方公尺設置1部計算。

建築退縮規定
建築基地應沿計畫道路退縮至少4公尺建築，並作為無遮簷人行步道使用。退縮
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不得設置圍牆，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最小開發規模 休閒遊憩專用區之最小建築基地為2,000平方公尺。

（三）開發方式
全區採市地重劃方式整體開發；重劃總平均負擔比例55.83％，土地所有

權人可領回之土地面積比例平均約為44.17%。


